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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98,民商上,5
【裁判日期】 990325
【裁判案由】 侵害商標權有關財產權爭議
【裁判全文】

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 
                   98年度民商上字第5號 
上 訴 人  興懋食品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甲○○ 

上 訴 人  乙○○ 
       譚少華食品廠有限公司 
兼上一人之 
法定代理人  丁○○ 

           （上二人之送達代收人 丙○○ 
            北市○○○路○段105號4樓）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世興律師 
複代理人   許宏宇律師 
被上訴人   文德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戊○○ 
訴訟代理人  林宜君律師 
複代理人   徐瑞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害商標權有關財產權爭議事件，上訴人對於 
中華民國98年2 月3 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2年度智字第79號第一 
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99年3 月4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關於(一)命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有限公司、 
丁○○連帶給付新臺幣柒拾柒萬伍仟元本息部分，(二)命上訴人興 
懋食品有限公司、甲○○、乙○○連帶給付超過後開第二至四項 
之訴部分，及(三)命上訴人連帶刊載道歉啟事部分；並假執行之宣 
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訴人興懋食品有限公司、甲○○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柒 
萬伍仟元，及自民國92年10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興懋食品有限公司、乙○○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柒 
萬伍仟元，及自民國92年10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 
前開第二、三項所命給付，於其中任一上訴人已為給付時，其餘 
上訴人於給付範圍內同免其責任。 
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興懋食品有 
限公司、甲○○、乙○○連帶負擔五分之三，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 
本判決第二至四項所命給付，得假執行。但上訴人興懋食品有限 
公司、甲○○、乙○○如於假執行程序實施前以新臺幣肆拾柒萬 
伍仟元為被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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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一)上訴人興懋食品有限公司（下稱興懋公司）之全體股東於95 
    年2 月13日同意即日起解散，並選任甲○○為清算人，惟未 
    向法院陳報清算人，迄今尚未清算完成，此有股東同意書附 
    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 冊第64頁。本案卷宗冊數如附表三所 
    示），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 冊第25、77頁）。 
    而本件有關上訴人興懋公司與被上訴人間侵害商標權之爭議 
    ，係屬清算人所應執行職務之範圍，故上訴人興懋公司之法 
    定代理人為甲○○（公司法第8條第2項、第79條但書規定參 
    照）。 
  (二)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有限公司（下稱譚少華食品廠）之法定 
    代理人： 
    查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於75年10月24日，以「譚少華」為 
      董事，經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核准設立登記；於86年2 
      月23日申請變更董事為「丁○○」，經經濟部於同年3 月 
      12日核准變更登記，此有本院依職權調閱譚少華食品廠之 
      公司登記卷核閱屬實（登記卷正本影印後已檢還）。是以 
      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之譚少華食品廠變更登記事項卡記載 
      「譚少華」為其法定代理人（見本院卷第1 冊第20頁）， 
      顯屬有誤。 
    被上訴人於92年10月20日所提之起訴狀列載「丁○○」為 
      譚少華食品廠之法定代理人（見本院卷第1 冊第1 頁）， 
      原審即對丁○○送達起訴狀繕本（見原審卷第1 冊第15頁 
      ）。嗣被上訴人於同年11月26日依譚少華食品廠有限公司 
      變更登記事項卡之記載，改列「譚少華」為其法定代理人 
      （見本院卷第1 冊第22至23頁）。譚少華食品廠則由丁○ 
      ○為法定代理人，於同日委任張世興律師、游雅鈴律師， 
      並提出答辯（一）狀，且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見本院卷第 
      1 冊第21、42頁）。其後原審於98年2 月3 日宣示判決， 
      並於原判決書當事人欄記載「譚少華」為譚少華食品廠之 
      法定代理人（見本院卷第2 冊第344 頁）。譚少華食品廠 
      即以丁○○為法定代理人，於同年3 月10日提起上訴（見 
      本院卷第1 冊第18頁），並委任張世興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見本院卷第1 冊第97頁）。嗣經原審於同年9 月22日裁 
      定更正譚少華食品廠之法定代理人為「丁○○」（見原審 
      卷第2 冊第357 頁）。 
    上訴人丁○○自86年3 月12日起擔任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 
      之法定代理人迄今，是以原審將起訴狀繕本送達丁○○， 
      以及譚少華食品廠於原審答辯與提起本件上訴，均以丁○ 
      ○為其法定代理人，即屬合法。 
  (三)起訴聲明之變動： 
    按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或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或不 
      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 
      第446 條第1 項、第255 條第1 項第2 款、第3 款、第7 
      款定有明文。 
    查被上訴人原起訴請求： 被告（即上訴人）應連帶給付 
      原告（即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657,500 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年息5%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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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原審卷第1 冊第3 至4 
      頁）。並於92年11月26日具狀追加請求被告（即上訴人） 
      應連帶將如附件所示之道歉啟事內容以3 號字體，刊載於 
      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全國版第1 版報頭下1 日， 
      其費用由被告（即上訴人）負擔（見原審卷第1 冊第23頁 
      ），經原審准許在案。 
    原審就被上訴人之請求為部分准許、部分駁回之判決，經 
      被上訴人於98年8 月12日就其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見 
      本院卷第1 冊第108 至120 頁），未據繳納第二審裁判費 
      ，經本院於98年8 月17日當庭裁定，限令於同年月21日前 
      繳納（見本院卷第1 冊第125 頁），惟被上訴人逾期未繳 
      ，經本院於同年月25日裁定駁回其附帶上訴（見本院卷第 
      1 冊第137 頁）。是以原判決關於被上訴人敗訴部分即告 
      確定。 
    被上訴人嗣於98年12月24日就原起訴聲明第1 項（損害賠 
      償部分）、第2 項（關於刊登道歉啟事部分），請求變更 
      訴之聲明（見本院卷第2 冊第204 頁）： 
      上訴人興懋公司、甲○○、乙○○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 
        775,000 元及自92年10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 
      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775, 
        000 元及自92年10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 
      前開第1 、2 項所命給付，於其中任一上訴人已為給付 
        時，其餘上訴人於給付範圍內同免其責任。 
      上訴人興懋公司、甲○○、乙○○應連帶將如附件所示 
        之道歉啟事內容以12號字體，8 公分X 10公分之篇幅， 
        刊載於蘋果日報、自由時報全國版頭版1 日。 
      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應連帶將如附件所示之道 
        歉啟事內容以12號字體，8 公分X 10公分之篇幅，刊載 
        於蘋果日報、自由時報全國版頭版1 日。 
      前開第4 、5 項所命給付，於其中任一上訴人已為給付 
        時，其餘上訴人於給付範圍內同免其責任。 
    經核被上訴人係基於同一之請求之基礎事實，就請求損害 
      賠償之金額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就刊載道歉啟事之 
      新聞紙及規格予以調整，且就原主張之連帶關係，更正為 
      不真正連帶關係，均不甚礙上訴人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 
      並經上訴人於99年1 月4 日當庭表示同意（本院卷第2 冊 
      第210 頁），依首揭規定，自應予准許。 
  (四)被上訴人於原審92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期日即具狀依91年5 
    月29日修正公布商標法第63條第3 項等規定，主張上訴人上 
    訴人以侵害商標之不法行為侵害其名譽，請求上訴人賠償業 
    務上信譽損失（見原審卷第1 冊第24至25頁），並於92年11 
    月26日所提民事準備（一）狀第3 至4 頁（原審卷第1 冊第 
    24至25頁）、97年12月5 日所提民事總辯論意旨狀第6 頁第 
    2 項（原審卷第2 冊第278 頁）均為相同主張。故上訴人於 
    本院審理時原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並無主張本條項規定為其 
    請求權基礎，顯屬訴之追加云云，顯有未洽。上訴人即於98 
    年12月7 日準備程序撤回此部分抗辯（見本院卷第2 冊第19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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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上訴人侵害其商標權，聲明請求上 
    訴人連帶給付3,657,500 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及連帶刊登如 
    附件所示之道歉啟事（如第一(三) 所載）。嗣原審判命上訴 
    人應連帶給付775,000 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及連帶刊載如附 
    件所示之道歉啟事，並依兩造之聲請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 
    ，而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就其敗 
    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聲明求為判決：駁回 
    上訴，其主張除與原判決記載相同者，茲予引用外，補稱略 
    以： 
  (一)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部分： 
    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連帶賠償： 
      系爭10磅裝味精非香港天廚有限公司（下稱天廚公司） 
        所生產，其上系爭商標圖樣未經天廚公司之授權，非屬 
        天廚公司之真品。故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販賣 
        1 磅裝味精（下稱系爭味精）之行為（含出售予上訴人 
        興懋公司）侵害被上訴人之系爭商標權： 
        經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刑事庭函查上訴人丁○○與其配 
          偶、子女於92年1 月至3 月間之入出境紀錄後資料所 
          示，僅有上訴人丁○○於92年2 月5 日有入境紀錄， 
          其配偶及子女均無於該期間內有出入境紀錄。又依92 
          年10月23日財政部臺北關稅局北普稽字第0920108019 
          號函之說明意旨，上訴人丁○○並無「食品（添加物 
          ）樣品輸入審核通知書」暨海關申報單，亦無味精進 
          口許可證。是上訴人丁○○所辯其與家人於92年農曆 
          新年間將系爭1 磅裝味精3 箱（近70公斤）以部分放 
          置行李箱、部分手提之方式，且未向海關申報自行攜 
          帶回國云云，顯非實情。 
        被上訴人否認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出被證二十五、被證 
          二十六發票之真正，且二者相差1 年餘，其上所載商 
          品與上訴人所持之仿品是否為同一貨品，誠屬可疑。 
        倘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已取得天廚公司之授權，直接 
          向天廚公司進貨即可，何以須另向香港冠益華記食品 
          廠購買後由上訴人丁○○自行與家人攜帶入臺？ 
        系爭10磅裝味精與真品顆粒大小、色澤均不同，經上 
          訴人研磨，自非平行輸入。況系爭10磅裝味精業已加 
          工研磨成粉狀，重新包裝，並非原裝銷售，上訴人丁 
          ○○具侵害被上訴人商標專用權之犯意甚明。 
        上訴人丁○○於刑事訴訟偵查時與審判時對於仿品味 
          精之進價說詞多樣，顯然不只1 次進貨並販售予興懋 
          公司之情。而後上訴人丁○○及乙○○均稱進貨數量 
          為3 箱（即150 小包，共15大包），而非僅有查獲之 
          7 包。又製作商品目錄供客戶長期選購，有研磨廠商 
          長期配合，上訴人實有長期、大量販售仿品味精之情 
          。 
      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具侵害系爭商標權之故意 
        ： 
        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明知渠所提供印用「佛 
          手商標」包裝之味粉，係未經授權之仿冒品，仍連續 
          販售予上訴人興懋公司，長期以販賣仿品味精之方式 
          侵害被上訴人之商標專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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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為設立十餘年之販賣調味品公司 
          ，而被上訴人為系爭商標專用權人為同業所公知，又 
          訴外人明光公司之道歉啟事已公示被上訴人為系爭商 
          標專用權人，且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明知渠所販賣之 
          系爭10磅裝味精，與被上訴人獨家代理者不同，始將 
          系爭10磅裝味精售予被上訴人乙○○、甲○○作樣品 
          、試賣。故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辯稱不知情 
          云云，並非實情。 
        系爭10磅裝味精並非向天廚公司、被上訴人購買，上 
          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應明知所販售者為仿品。 
          且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若已取得銷售系爭商標商品之 
          授權，何需輾轉向他人取得系爭商標之味精？是上訴 
          人丁○○明知被上訴人為系爭商標專用權人。 
      被上訴人得請求賠償損害： 
        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以販賣仿品味精之方式 
          侵害被上訴人之商標專用權，與91年5 月29日修正公 
          布商標法第61條第1 項、第63條第3 項、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85 條第1 項規定之構成要件相當 
          。 
        上訴人興懋公司向被上訴人進貨之訂購單據因歷時已 
          久而亡佚，故上訴人興懋公司向被上訴人進貨之數量 
          及販賣仿品期間，僅得以上訴人興懋公司自承及其所 
          提出之單據暨證人指述之內容計算。是被上訴人於原 
          審依商標法第63條第1 項第3 款本文之規定，以查獲 
          侵害商標權商品零售單價之1,500 倍，請求1,425,00 
          0 元（950元X1500）。 
      被上訴人得請求業務上信譽損失： 
        上訴人長期、大量販賣仿品，致客戶向被上訴人反應其 
        向中盤商所購買之「佛手味精」品質不穩定，對被上訴 
        人之品牌產生不佳之印象，造成被上訴人商譽之損失。 
        是被上訴人於原審依商標法第63條第3 項請求賠償2,23 
        7,500 元。 
      上訴人丁○○乃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法定代理人，於執 
        行業務之範圍內共同侵害被上訴人之商標權，致被上訴 
        人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85 條第1 項、公司法第23條第 
        2 項、民法第28條規定，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應與上訴 
        人丁○○負連帶賠償之責。 
    被上訴人得請求刊登道歉啟事： 
      上訴人侵害被上訴人之商標權，故被上訴人得依民法第18 
      4 條第1 項前段、第185 條第1 項前段、第195 條第1 項 
      後段規定，請求上訴人刊載附件所示之道歉啟事。 
  (二)上訴人興懋公司、甲○○、乙○○部分： 
    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興懋公司、甲○○、乙○○連帶賠 
      償： 
      上訴人興懋公司、甲○○、乙○○侵害被上訴人之系爭 
        商標權： 
        系爭10磅裝味精非天廚公司所生產，經上訴人興懋公 
          司向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購入後，上訴人乙○○連續 
          請不知情之訴外人昌正雄將顆粒磨細，再使用來路不 
          明印有近似系爭商標之包裝袋予以分裝封存，再行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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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非屬天廚公司之真品。故上訴人興懋公司、甲○ 
          ○、乙○○以非法使用系爭商標暨販賣仿品味精之方 
          式侵害被上訴人之商標專用權。 
        依天廚公司出具之證明書所示，「佛手牌」10磅裝粉 
          狀味精出口往臺灣之包裝規格為塑膠袋上印紅色標識 
          ，僅限臺灣地區總代理即被上訴人。天廚公司從未提 
          供未經使用全新之紅色標識塑膠袋予任何公司或個人 
          。上訴人將味粉（即粉狀味精）及偵查中再行攜帶回 
          臺之晶體味精混為一談，顯有違誤。上訴人乙○○於 
          刑案審理時自承重新分裝系爭仿品味精並未經過天廚 
          公司同意，至上訴人乙○○之二哥所開設之尚來食品 
          有限公司並非行政院衛生署（下稱衛生署）登記有案 
          之合法輸入食品添加物「麩酸納」廠商，且上訴人乙 
          ○○亦無法交代係以何名義進口暨仿品味精包裝袋之 
          來源。上訴人辯稱使用17、18年前取得之包裝袋重新 
          包裝再行磨製之味精顯非合理。故上訴人興懋公司所 
          使用之10磅裝包裝袋非天廚公司更名前所使用。 
        上訴人甲○○為上訴人興懋公司負責人，並領有公司 
          薪資、股東紅利，兼管會計工作，統理帳務，向被上 
          訴人及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進貨，且上訴人興懋公司 
          為一般家族中小企業，上訴人甲○○復自承為上訴人 
          興懋公司查看報表，應知悉上訴人乙○○與上訴人丁 
          ○○之交易內容。至證人林麗香、吳美淑、駱心信與 
          上訴人興懋公司具經濟上及身分上之利害關係，所證 
          不實。 
      上訴人興懋公司、甲○○、乙○○具侵害系爭商標權之 
        故意： 
        上訴人興懋公司、甲○○、乙○○明知所販售之味精係 
        仿冒系爭商標圖案商品，且被上訴人為系爭商標專用權 
        人，並有明光公司道歉啟事以公示，此為同業所公知， 
        上訴人興懋公司為設立十餘年之販賣調味品公司，被上 
        訴人曾攜明光公司道歉啟事至上訴人興懋公司教導辨別 
        真仿品，上訴人乙○○亦不爭執上訴人興懋公司曾向被 
        上訴人購買過「佛手牌味精」，及因仿品味精與被上訴 
        人代理之味精顆粒大小不同，須開封研磨、另行包裝方 
        便出售等情。故上訴人乙○○辯稱不知被上訴人為系爭 
        商標專用權人，並非實情。 
      被上訴人得請求賠償損害： 
        上訴人興懋公司、甲○○、乙○○連續以非法使用被上 
        訴人之商標暨販賣仿品味精之方式侵害被上訴人之商標 
        專用權。被上訴人於原審依商標法第63條第1 項第3 款 
        本文之規定，以查獲侵害商標權商品零售單價之1,500 
        倍，請求1,425,000 元（950 元X1500 ）。 
      被上訴人得請求業務上信譽損失： 
        上訴人長期、大量販賣仿品，致客戶向被上訴人反應其 
        向中盤商所購買之「佛手味精」品質不穩定，對被上訴 
        人之品牌產生不佳之印象，造成被上訴人商譽之損失。 
        是被上訴人於原審依商標法第63條第3 項請求賠償2,23 
        7,500 元。 
      上訴人甲○○知悉上訴人興懋公司向上訴人丁○○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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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爭1 磅裝味精，上訴人乙○○為上訴人興懋公司之實 
        際負責人，且向上訴人丁○○購買系爭1 磅裝味精、將 
        之加工、分裝，渠等於執行業務之範圍內共同侵害被上 
        訴人之商標權，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85 條 
        第1 項、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規定，上訴人興懋公司應 
        與上訴人甲○○、乙○○負連帶賠償責任。 
    被上訴人得請求刊登道歉啟事： 
      上訴人侵害被上訴人之商標權，故被上訴人得依民法第18 
      4 條第1 項前段、第185 條第1 項前段、第195 條第1 項 
      後段規定，請求上訴人刊載附件所示之道歉啟事。 
  (三)上訴人間為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 
    上訴人依91年5 月29日修正公布商標法第61條第1 項、第63 
    條第3 項、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85 條第1 項規定 
    ，應個別負連帶賠償責任，係本於各別發生之原因，對被上 
    訴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具有同一目的，屬不真正連帶債務 
    。 
三、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及丁○○聲明求為判決：(一)原判決不利 
    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二)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 
    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其抗辯除與原判決記載相同 
    者，茲予引用外，補稱略以： 
  (一)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連帶賠償： 
    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販賣1 磅裝味精（下稱系爭 
      味精）之行為（含出售予上訴人興懋公司），未侵害被上 
      訴人之系爭商標權： 
      被上訴人所主張之7 包10磅裝味精（含扣案4 包，及被 
        上訴人自訴外人億鼎有限公司《即亞太會館，下稱億鼎 
        公司》帶回3 包），並非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出售之1 
        磅裝之味精原樣（下稱系爭1 磅裝味精）。 
      系爭1 磅裝味精係天廚公司所生產，此有經香港公證人 
        認證及我國駐香港中華旅行社驗證之天廚公司發票、香 
        港冠益華記食品廠發票暨公證書、天廚公司授權書及臺 
        灣板橋地方法院97年度易字第2561、3371號刑事判決足 
        稽。至前開授權書僅禁止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複授權， 
        被上訴人曲解為其產品最後使用者，委無可採。被上訴 
        人另主張天廚公司業已撤銷該授權，並不影響上訴人前 
        開出售行為之合法性。 
      天廚公司所販售之味精，其塑膠袋包裝係紅色，且有大 
        中小不同磅數，其於網站上所刊登之圖片，已由上訴人 
        於原審時提出。又天廚公司配合被上訴人修改網站，取 
        消塑膠袋之包裝，僅留鐵罐之包裝，而前開網站刊登圖 
        片所建立之電子檔案亦經本院98年10月26日當庭勘驗， 
        足證天廚公司與被上訴人相互勾串而為不實陳述。故被 
        上訴人供述、證人戊○○暨張黃月珍之證詞及天廚公司 
        所出具之證明書並不實在。 
      上訴人丁○○於刑案偵查時即表明伊販賣予上訴人興懋 
        公司係小包裝，至於扣案之大包裝是否為伊所出售，伊 
        不清楚等語。 
      上訴人丁○○於92年1 至3 月，與家人4 至5 人將扣案 
        之味精產品約70公斤從香港攜回臺灣，雖被上訴人抗辯 
        家人未出境，然法務部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資料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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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訴人丁○○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全家之出入境證 
        明足證其與家人於92年1 月30日出境及同年2 月5 日入 
        境。 
    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不具侵害系爭商標權之故意 
      ： 
      上訴人並不知悉被上訴人有系爭商標權，事發當時天廚 
        公司亦不知悉，否則依常理言，天廚公司不可能於91年 
        12月18日出具同意上訴人公司使用其佛手商標記產品之 
        授權書，且上訴人係出售天廚公司之真品，是上訴人譚 
        少華食品廠、丁○○自無具侵害系爭商標權之故意。 
      證人駱心信、林燦輝、昌正雄均證明上訴人丁○○係出 
        售小包裝「佛手牌味精」，且僅交易1 次，嗣後因顆粒 
        較粗，而由上訴人乙○○另行委請昌正雄磨細，上訴人 
        丁○○並不知情。 
    被上訴人不得請求賠償損害： 
      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取得天廚公司授權使用其商標，且上 
      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係出售天廚公司之真品，並無 
      侵害系爭商標權之故意，且有關上訴人丁○○被訴違反商 
      標法案，業經刑事判決無罪在案，故被上訴人自不得請求 
      賠償損害。 
    被上訴人不得請求業務上信譽損失： 
      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賠償損害 
      ，已於前述。又扣案之4 包10磅裝味精，或系爭10磅裝味 
      精包，經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檢驗，其品質與天廚公司 
      味精相同，並無品質低劣之情事，且僅因包裝袋之封口樣 
      式不同而認定係仿冒，此有莊方鵬證述可證，實無造成被 
      上訴人商品之營業信譽或商譽之減損，自不能請求業務上 
      信譽損失。 
    上訴人並無侵權行為，被上訴人自不得請求上訴人譚少華 
      食品廠、丁○○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刊登道歉啟事： 
    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非侵權行為人，且被上訴人所 
    擬之道歉啟事，如「明知『佛手』及其圖之商標專用權為文 
    德食品有限公司所使用... 」、「卻仍買進、販出」、「大 
    量品質欠佳之仿冒上開商標之同類商品」等，均與事實不符 
    。 
四、上訴人興懋公司、甲○○、乙○○聲明求為判決：(一)原判決 
    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二)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 
    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其抗辯除與原判決記載 
    相同者，茲予引用外，補稱略以： 
  (一)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上訴人興懋公司、甲○○、乙○○連帶賠 
    償： 
    上訴人興懋公司、甲○○、乙○○並未侵害被上訴人之系 
      爭商標權： 
      系爭1 磅裝味精為天廚公司所生產，經上訴人興懋公司 
        研磨、分裝後，仍屬天廚公司之真品： 
        系爭1 磅裝味精係天廚公司所生產，上訴人興懋公司 
          向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購買，惟由上訴人乙○○加以 
          研磨、分裝，並非上訴人興懋公司。惟系爭10磅裝味 
          精並無發生化學變化，品質仍相同，此有行政院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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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藥物食品檢驗局之檢驗報告可稽，無論係以天廚公 
          司之1 磅裝或10磅裝包裝袋予以分裝，仍屬天廚公司 
          之真品。 
        扣案之4 包10磅裝味精，經刑事庭98年12月24日當庭 
          勘驗，外包裝記載之公司名稱及地址為天廚公司更名 
          前所使用，且該塑膠袋上所印之佛手圖樣，與被上訴 
          人79年間申請商標註冊之商標圖樣相同，而非被上訴 
          人進口之現今天廚公司10磅包裝袋上之商標圖樣。而 
          天廚公司所出具之證明書亦未曾否認上開公司名稱及 
          地址為其更名前所使用之事實，亦從未說明其公司何 
          時改名。天廚公司更名與遷址多年，上訴人乙○○根 
          本不知道香港天廚公司有更名與遷址。衛生署係自76 
          年7 月22日始規定輸入味精須經該署核發許可證，之 
          前則無任何限制。上訴人乙○○之二哥林戊寅所經營 
          之尚來食品有限公司，當時即販售天廚公司之10磅裝 
          味精，並有證人林燦輝證詞可證。嗣後被上訴人於79 
          年與天廚公司接洽，始代理進口其10磅裝味精，天廚 
          公司係於被上訴人代理期間更名與遷址。 
        依證人林燦輝、駱心信之證詞，係以天廚公司更改公 
          司名稱及地址前之舊式包裝袋予以分裝，且分裝1 次 
          。惟被上訴人摘取證人林燦輝之證詞，而為「上訴人 
          具有長期、大量販賣系爭仿品」之不實主張。 
        上訴人甲○○無從事本件侵害商標權之行為： 
          上訴人甲○○僅為上訴人興懋公司掛名負責人，並未 
          參與實際經營，不知上訴人興懋公司有向上訴人丁○ 
          ○購買味精、上訴人乙○○委請昌正雄磨細另換包裝 
          ，業經臺灣板橋地方法院97年度易字第2561號刑事案 
          件判決無罪，自不符合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之要件。 
    上訴人興懋公司、甲○○、乙○○不具侵害系爭商標權之 
      故意： 
      上訴人興懋公司不知悉被上訴人有系爭商標權，亦無侵 
        害系爭商標權之故意與行為。而上訴人甲○○更無知悉 
        上訴人興懋公司向上訴人丁○○購買味精、上訴人乙○ 
        ○委請昌正雄磨細另換包裝等情。 
      上訴人乙○○購買系爭10磅裝味精係真品，雖經研磨， 
        品質相同，而證人林燦輝分裝所使用袋子，係屬天廚公 
        司更名前所使用，且上訴人興懋公司所銷售之南北貨產 
        品達三、四千項之多，被上訴人乙○○僅知系爭商標為 
        天廚公司所有，不知為被上訴人所有。故被上訴人乙○ 
        ○未具侵害系爭商標之故意，並有產品目錄、證人林燦 
        輝、林麗香、吳美淑、駱心信可證。 
    被上訴人不得請求賠償損害： 
      上訴人興懋公司、甲○○、乙○○並未侵害系爭商標權， 
      被上訴人自不得請求賠償損害。如認上訴人乙○○應賠償 
      損害，然上訴人乙○○銷售系爭1 磅裝味精3 箱，每磅獲 
      利僅30元，全部獲利僅4,500 元（30元X50包X3箱 ），若 
      扣除分裝、運送等人事與費用之成本，實際獲利甚小，賠 
      償475,000 元顯不相當，應依91年5 月29日修正公布商標 
      法第63條第2 項規定酌減。 
    被上訴人不得請求業務上信譽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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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訴人興懋公司、甲○○、乙○○並未侵害系爭商標權， 
      又扣案之4 包10磅裝味精，或系爭10磅裝味精包，經衛生 
      署藥物食品檢驗局檢驗，其品質與天廚公司味精相同，並 
      無品質低劣之情事，實無造成被上訴人商品之營業信譽或 
      商譽之減損，自不能請求業務上信譽損失。 
    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上訴人興懋公司、甲○○、乙○○連帶 
      負損害賠償責任： 
      上訴人興懋公司既非侵權行為人，亦非共同侵權行為人 
        ，且無違反商標法，被上訴人自不得請求上訴人興懋公 
        司連帶負責。 
      上訴人乙○○之行為不構成侵權行為，其亦非上訴人興 
        懋公司之法定負責人，被上訴人自不得請求上訴人乙○ 
        ○連帶賠償。 
      上訴人甲○○僅為上訴人興懋公司之掛名負責人，未參 
        與公司實際經營，並經刑事判決無罪在案，故被上訴人 
        自不得請求上訴人興懋公司賠償損害。 
  (二)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刊登道歉啟事： 
    上訴人興懋公司、甲○○、乙○○非侵權行為人，且被上訴 
    人所擬之道歉啟事，如「明知『佛手』及其圖之商標專用權 
    為文德食品有限公司所使用... 」、「卻仍買進、販出」、 
    「大量品質欠佳之仿冒上開商標之同類商品」等，均與事實 
    不符。縱認上訴人乙○○構成侵權行為，被上訴人亦無名譽 
    損失，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上訴人乙○○刊登道歉啟事。縱令 
    應予刊登，亦僅一媒體即應已足。 
五、經查下列事實，有兩造均不爭執之商標註冊證、興懋公司變 
    更登記表、亞太會館食品採驗單、估價單（見原審卷第1 冊 
    第7 至9 、26至27頁）、付款簽收簿（見本院卷第1 冊第14 
    8 至156 頁）、臺灣板橋地方法院97年度易字第2561、3371 
    號刑事判決影本（見本院卷第3 冊第96至112 頁）附卷可稽 
    ，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臺灣板橋地方法院97年度易字第2561 
    、3371號刑事卷及譚少華食品廠之公司登記卷核閱屬實，且 
    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一)被上訴人以附表一所示之圖樣向經濟部中央標準局（嗣於88 
    年1 月26日正式改制為智慧財產局）申請，經審查准予註冊 
    ，並公告在案（其註冊號數、指定使用之商品，如附表一所 
    示）。 
  (二)於92年3 月至同年7 月1 日之期間，上訴人丁○○為譚少華 
    食品廠之負責人；上訴人甲○○為上訴人興懋公司之董事， 
    上訴人乙○○則為該公司之實際負責人。 
  (三)被上訴人為天廚公司之臺灣地區代理商，經衛生署核准後， 
    代理進口天廚公司產製之佛手商標味精等商品。上訴人興懋 
    公司於89年至91年間曾向被上訴人以每10磅850 元至900 元 
    不等之價格，購入佛手商標味精。嗣於92年3 月間起至同年 
    7 月1 日查獲前某日止，上訴人乙○○與上訴人丁○○接洽 
    ，由上訴人興懋公司向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以每10磅650 
    元之價格，販入附表二編號3 所示之1 磅裝味精（即系爭1 
    磅裝味精）3 箱（即150 小包，共15大包），其包裝袋上有 
    相同於被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註冊商標之圖樣。因系爭1 磅 
    裝味精之顆粒較佛手商標味精（呈粉末狀）為粗，在臺灣地 
    區行銷困難，上訴人乙○○即將系爭1 磅裝味精予以拆封， 

第 10 頁，共 27 頁裁判書查詢

2010/5/26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PrintFJUD03_0.aspx?jrecno=98%2c%e6%b0%91%e5%95%...



    委請不知情之昌正雄（即昌泰實業廠有限公司負責人）將味 
    精顆粒磨細後，再置於10磅裝包裝袋（其上有相同於被上訴 
    人如附表一所示註冊商標之圖樣。附表二編號1 、2 所示） 
    內，並予以分裝封存（即系爭10磅裝味精）。其後，上訴人 
    興懋公司、乙○○於同年6 月23日，將其中3 包系爭10磅裝 
    味精以每磅95元（即每包950 元）之價格販賣予亞太會館（ 
    即億鼎公司）。嗣被上訴人員工赴亞太會館送貨時，發現系 
    爭10磅裝味精，帶回該3 包10磅裝味精，並報警於同年7 月 
    1 日持搜索票，在臺北縣五股鄉○○○路39號上訴人興懋公 
    司倉庫內查獲，並扣得系爭10磅裝味精4 包（附表二編號1 
    、2 所示）。 
  (四)上訴人丁○○、乙○○被訴違反商標法案件，經臺灣板橋地 
    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97年度偵字第15439 號提起公訴，由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下稱板橋地院刑事庭）以97年度易字第 
    2561號審理；其後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對上訴人 
    甲○○以97年度偵續字第447 號追加起訴，由板橋地院刑事 
    庭以97年度易字第3371號審理（下稱本件相關刑案）。嗣經 
    板橋地院刑事庭於99年1 月27日判決上訴人乙○○連續意圖 
    欺騙他人，於同一商品，使用相同於他人註冊商標之圖樣， 
    處有期徒刑8 月，減為有期徒刑4 月，如易科罰金，以銀元 
    300 元即新臺幣（下同）900 元折算1 日；上訴人丁○○、 
    甲○○則判決無罪（本件相關刑案之偵審卷宗《影本》冊數 
    如附表三所示）。 
六、上訴人原於原審審理時抗辯被上訴人從未使用系爭商標，而 
    有應撤銷（廢止）之原因，原審亦就此抗辯有無理由自為判 
    斷（見原判決第10頁第(一)項），惟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陳明 
    不再爭執系爭商標之有效性（見本院卷第1 冊第126 頁）， 
    故此部分無庸再予審酌。另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侵害系爭商 
    標專用權之期間為92年3 月起至同年7 月1 日止（見本院卷 
    第2 冊第196 頁），是以依實體從舊原則，系爭商標專用權 
    是否受到侵害，應以當時有效之91年5 月29日修正公布之商 
    標法為法規依據（最高法院85年度臺上字第2666號民事判決 
    參照）。因此，本件兩造所爭執之處，經協議簡化如下（見 
    本院卷第3 冊第86至88頁）： 
  (一)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部分： 
    被上訴人得否依91年5 月29日修正公布商標法第61條第1 
      項前段、第66條第3 項、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故意 
      ）、第185 條第1 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 
      ○○連帶賠償？ 
      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販賣系爭1 磅裝味精之行 
        為（含出售予上訴人興懋公司部分），是否侵害被上訴 
        人之系爭商標權？ 
        系爭1 磅裝味精是否為天廚公司所生產？其上系爭商 
          標圖樣是否經天廚公司之授權？系爭1 磅裝味精是否 
          屬天廚公司之真品？ 
      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是否具侵害系爭商標權之 
        故意？ 
      被上訴人得否依91年5 月29日修正公布商標法第66條第 
        1 項第3 款本文規定，請求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 

        ○賠償損害475,000 元？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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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否依同條第2 項規定，請求酌減賠償金額？ 
      被上訴人得否依91年5 月29日修正公布商標法第66條第 
        3 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賠償業務 
        上信譽損失300,000 元？ 
      被上訴人得否依民法第185 條第1 項規定，請求上訴人 
        譚少華食品廠、丁○○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被上訴人得否依民法第195 條第1 項後段規定，請求上訴 
      人譚少華食品廠、丁○○刊登道歉啟事？ 
  (二)上訴人興懋公司、甲○○、乙○○部分： 
    被上訴人得否依91年5 月29日修正公布商標法第61條第1 
      項前段、第66條第3 項、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故意 
      ）、第185 條第1 項、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規定，請求上 
      訴人興懋公司、甲○○、乙○○連帶賠償？ 
      上訴人興懋公司、甲○○、乙○○是否侵害被上訴人之 
        系爭商標權？ 
        系爭1 磅裝味精是否為天廚公司所生產？系爭1 磅裝 
          味精經上訴人興懋公司研磨、分裝（即系爭10磅裝味 
          精）後，是否屬天廚公司之真品？ 
        上訴人興懋公司分裝所使用之10磅裝包裝袋是否為天 
          廚公司更名前所使用？ 
        上訴人甲○○有無從事本件侵害商標權之行為？ 
      上訴人興懋公司、甲○○、乙○○是否具侵害系爭商標 
        權之故意？ 
      被上訴人得否依91年5 月29日修正公布商標法第66條第 
        1 項第3 款本文規定，請求上訴人興懋公司、甲○○、 
        乙○○賠償損害475,000 元？上訴人興懋公司、甲○○ 
        、乙○○得否依同條第2 項規定，請求酌減賠償金額？ 
      被上訴人得否依91年5 月29日修正公布商標法第66條第 
        3 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興懋公司、甲○○、乙○○賠償 
        業務上信譽損失30 0,000元？ 
      被上訴人得否依民法第185 條第1 項規定，請求上訴人 
        興懋公司、甲○○、乙○○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被上訴人得否依民法第195 條第1 項後段規定，請求上訴 
      人興懋公司、甲○○、乙○○刊登道歉啟事？ 
  (三)上訴人5 人間是否為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 
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商標專用權人對於侵害其商標專用權者，得請求損害賠償 
    ，91年5 月29日修正公布商標法第61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 
    。準此，被上訴人對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以上訴人有被上 
    訴人所指侵害系爭商標專用權之行為為要件。 
  (二)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並無侵害系爭商標專用權之行 
    為：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販賣系爭1 磅 
      裝味精（含出售予上訴人興懋公司部分），其包裝袋上擅 
      自使用系爭商標圖樣，侵害系爭商標權；除被上訴人外， 
      天廚公司並未提供紅色標識塑膠袋予任何公司或個人，上 
      訴人譚少華食品廠所提之授權書，其授權範圍與系爭1 磅 
      裝味精無涉，況天廚公司業已撤銷該授權云云。惟此為上 
      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所否認，辯稱：系爭1 磅裝味 
      精係天廚公司所生產，又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業經天廚公 

第 12 頁，共 27 頁裁判書查詢

2010/5/26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PrintFJUD03_0.aspx?jrecno=98%2c%e6%b0%91%e5%95%...



      司於91年12月18日授權，故屬天廚公司產製之真品等語（ 
      見本院卷第3 冊第86頁之兩造協議簡化之爭點）。因此， 
      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應就系爭1 磅裝味精係屬天 
      廚公司產製之真品之有利於己事實負舉證之責。 
    香港冠益華記食品廠（下稱冠益華記）於91年1 月8 日， 
      以每箱港幣（下同）330 元之價格，向天廚公司購買100 
      箱味精《M.S.G.99% 》（每箱內含1 磅裝味精50包），此 
      有天廚公司出具之發票暨香港公證人公證書、香港中華旅 
      行社驗證書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 冊第45頁，第2 冊第 
      296 至297 頁，本院卷第1 冊第92至93頁）。而上訴人譚 
      少華食品廠於92年2 月4 日，以每箱363 元價格，向冠益 
      華記購買3 箱味精《M.S.G. 99%》（每箱內含1 磅裝味精 
      50包），此有冠益華記出具之正單暨香港公證人公證書、 
      香港中華旅行社驗證書存卷可考（見原審卷第1 冊第46頁 
      ，第2 冊第298 至299 頁，本院卷第1 冊第94至95頁）。 
      由於上開發票、正單業經香港公證人公證、香港中華旅行 
      社驗證，故被上訴人否認其真正，即屬無據。另被上訴人 
      質疑上開發票、正單相差1 年餘，其上所載商品與上訴人 
      所持之仿品是否為同一貨品，誠屬可疑云云，惟冠益華記 
      於91年1 月8 日購買100 箱味精，數量不少，再於92年2 
      月4 日出售其中3 箱予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合於常情， 
      被上訴人僅憑上開發票、正單之開立日期相距1 年，空言 
      否認前開味精交易，顯屬率斷。 
    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辯稱：上訴人丁○○於92年 
      1 至3 月，與家人4 至5 人將味精產品約70公斤從香港攜 
      回臺灣等語。然被上訴人主張：經板橋地院刑事庭函查上 
      訴人丁○○與其配偶、子女於92年1 月至3 月間之入出境 
      紀錄，僅有上訴人丁○○於同年2 月5 日有入境紀錄，其 
      配偶及子女均無於該期間內有出入境紀錄。又依92年10月 
      23日財政部臺北關稅局北普稽字第0920108019號函，上訴 
      人丁○○並無「食品（添加物）樣品輸入審核通知書」暨 
      海關申報單，亦味精進口許可證，是上訴人丁○○所辯顯 
      非實情云云。經查，上訴人丁○○與其配偶廖錦圓、女譚 
      淑霞、譚淑婷確曾於92年1 月30日出境、於同年2 月5 日 
      入境之情形，此有入出國日期證明書4 份影本存卷可證（ 
      見本院卷第2 冊第88至91頁），是以板橋地院刑事庭於98 
      年9 月25日所調閱之廖錦圓、譚淑霞、譚淑婷的入出境資 
      訊（見刑案地院卷第2 冊，本院卷第2 冊第63至66頁）， 
      應屬有誤。復參諸財政部臺北關稅局92年10月23日北普稽 
      字第0920108019號函之說明欄第二、三項，以旅客名義攜 
      帶逾60公斤之味精入境者，應檢附衛生署核發之「食品（ 
      添加物）樣品輸入審核通知書」，由關稅局據以徵稅放行 
      ；又海關現行入境旅客行李檢查採選擇性申報制度，由旅 
      客依所攜物品內容自行選擇紅或綠線檯通關，旅客如攜入 
      前開貨物（即食品添加物－味精）入境時應填具海關申報 
      單申報，應在紅線報稅檯通關，關稅局關員將予查驗，並 
      俟辦妥前述手續及徵稅後始予放行，倘旅客選擇綠線免報 
      稅檯未申報通關，檢查關員通常不予檢查，惟一經關員查 
      獲，除應補辦上述徵課手續外，其涉及違反海關緝私條例 
      等規定者，並將依相關規定處罰（見原審卷第2 冊第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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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195 頁，偵查卷第1 冊第116 至117 頁）。因上訴人丁 
      ○○並未提出任何其與家人於92年2 月5 日攜帶70公斤味 
      精入境時相關食品（添加物）樣品輸入審核通知書及海關 
      申報單，足見上訴人丁○○與其家人並未據實申報以受檢 
      查、徵稅，而選擇以綠線免報稅檯通關，則檢查關員未逐 
      一檢查時，上訴人丁○○及其家人仍可藉此未受檢查、徵 
      稅而攜帶味精入境，至渠等是否涉及違反海關緝私條例等 
      乙節，與上訴人丁○○將70公斤味精攜帶回國之認定，係 
      屬二事。 
    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主張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向 
      冠益華記所購入之前揭3 箱味精，於92年初由上訴人丁○ 
      ○及其家人攜帶回國後，於同年3 月26日販售予上訴人興 
      懋公司等語，業據其提出譚少華食品廠於是日開立予興懋 
      公司之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第1 冊第96頁），且為上 
      訴人興懋公司、甲○○、乙○○所不爭執，被上訴人亦不 
      爭執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於是日販售3 箱味精予上訴人興 
      懋公司之事實，堪信為真實。 
    因系爭1 磅裝味精之顆粒較佛手商標味精（呈粉末狀）為 
      粗，在臺灣地區行銷困難，上訴人乙○○即將系爭1 磅裝 
      味精予以拆封，委請不知情之昌正雄將味精顆粒磨細後， 
      再置於10磅裝包裝袋內，並予以分裝封存（即系爭10磅裝 
      味精），其後，上訴人興懋公司、乙○○於同年6 月23日 
      ，將其中3 包系爭10磅裝味精販賣予亞太會館，已於前述 
      。而上訴人乙○○於本案及本件相關刑案審理時均自陳其 
      向上訴人丁○○販入系爭1 磅裝味精後，自行委請昌正雄 
      研磨，再分裝於10磅裝包裝袋內，上訴人丁○○並不知情 
      （刑案地院卷第2 冊第106 頁，刑案地院卷第5 冊第165 
      頁反面）。另上訴人乙○○於97年6 月10日本件相關刑案 
      檢察官偵訊時供稱：伊不確定興懋公司出售給亞太會館的 
      佛手味精是否為丁○○所出售給興懋公司的等語（見偵查 
      卷第2 冊第12頁）。又證人駱心信（即興懋公司倉管）於 
      本件相關刑案審理時證稱：譚少華食品廠送來小包裝佛手 
      牌味粉，因味精太粗，乙○○決定磨成粉末，由林燦輝分 
      裝，譚少華食品廠並不知情等語（見刑案地院卷第4冊 第 
      21至23頁）。況本件相關刑案扣案之味精4 包係10磅裝， 
      係於92年7 月1 日在上訴人興懋公司之倉庫內查獲，並未 
      扣得任何1 磅裝味精，亦未於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扣得任 
      何味精。佐以板橋地院刑事庭於審理本件相關刑案時，依 
      職權將扣案之10磅裝味精4 包及被上訴人所提之佛手商標 
      味精1 包囑託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鑑定結果，認此5 包 
      味精均含有麩氨酸鈉（MONOSODIUM L-GLUTAMATE) ，其中 
      扣案10磅裝味精4 包之麩氨酸鈉含量均在99.5% 以上，而 
      被上訴人所提之佛手商標味精1 包亦含99.2% 麩氨酸鈉等 
      情，此有該局98年10月29日藥檢肆字第0980021730號函附 
      檢驗報告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 冊第190 至191 頁， 
      刑案地院卷第5 冊第25至26頁），是以自味精成分含量， 
      無從區辨扣案之10磅裝味精及被上訴人所提之佛手商標味 
      精的內容物差異。因此，於上訴人興懋公司倉庫內扣案之 
      4 包10磅裝味精及該公司銷售予亞太會館之10磅裝味精3 
      包是否來自上訴人丁○○出售予上訴人乙○○之1 磅裝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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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已非無疑。故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丁○○與被上訴人 
      乙○○共同擅自使用系爭商標圖樣云云，委無可採。 
    綜上，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售予上訴人興懋公司之系爭1 
      磅裝味精，係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經由冠益華記輾轉自天 
      廚公司所購買、再由上訴人丁○○及其家人攜帶回臺之物 
      ，係屬天廚公司產製之味精真品，而與被上訴人之佛手商 
      標味精為相同品牌，則系爭1 磅裝味精包裝袋上相同於被 
      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註冊商標之圖樣，即未侵害系爭商標 
      專用權。而被上訴人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上訴人譚少華 
      食品廠、丁○○販售予上訴人興懋公司、乙○○之系爭1 
      磅裝味精係屬仿冒商標商品。故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譚少 
      華食品廠、丁○○連帶賠償，於法無據。 
    至被上訴人主張依天廚公司出具之證明書所示，佛手牌10 
      磅裝粉狀味精出口往臺灣之包裝規格為塑膠袋上印紅色標 
      識，上訴人將味粉（即粉狀味精）及偵查中再行攜帶回臺 
      之晶體味精混為一談，顯有違誤云云。惟查： 
      天廚公司於92年10月13日出具、經香港中華旅行社驗證 
        之證明書係載明該公司出口至臺灣之佛手牌10磅粉狀味 
        精包裝上印有紅色標識，僅限於臺灣地區唯一總代理即 
        被上訴人，且從未提供未經使用全新之紅色標識塑膠袋 
        予任何公司或個人（見原審卷第2 冊第198 頁），此僅 
        描述天廚公司供出口至臺灣地區之10磅裝粉狀味精之包 
        裝規格（即塑膠袋上之標誌圖樣），並未提及有無1 磅 
        裝味精及其包裝規格。 
      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於本院審理時提出天廚公 
        司「佛手牌味精味粉」產品圖片之網頁資料（見本院卷 
        第2 冊第32頁）及其電子檔磁碟片（置於本院卷及第2 
        冊卷末之證物袋），主張天廚公司之佛手牌味精有不同 
        磅數之包裝，且塑膠袋之包裝均係紅色等語。被上訴人 
        則否認其真正，辯稱：該網頁僅表示天廚公司有販售此 
        類產品，惟被上訴人為臺灣總代理，該網頁不能證明上 
        訴人之產品為平行輸入云云。經核上開產品圖片之網頁 
        資料，並非直接列印該網頁所得之資料，而係該網頁呈 
        現畫面之列印資料，其上並無標示任何日期。經本院當 
        庭勘驗該網頁之電子檔之檔案清單及內容，其檔案名稱 
        為「980827香港天廚網站」，檔案類型為「Microsoft 
        Word文件」，修改日期為「2009年8 月27日」，檔案內 
        容與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所提之網頁資料相同 
        （見本院卷第2 冊第96、99至100 頁），足見上訴人譚 
        少華食品廠、丁○○所稱此網頁資料係於98年8 月27日 
        上網擷取之畫面等語，堪以採信。 
      觀諸前開天廚公司「佛手牌味精味粉」產品圖片之網頁 
        資料，有3 種大小尺寸之塑膠袋包裝規格，其正面均有 
        紅色文字與佛手商標圖樣，核與上訴人甲○○於本件相 
        關刑案審理時所提出之1 磅裝味精包裝（如附表二編號 
        3 所示）相同。是以上訴人甲○○辯稱自香港購得系爭 
        1 磅裝味精等語，應屬信實。 
    另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丁○○另辯稱業經天廚公司授權 
      使用佛手商標云云，被上訴人則否認之。因上訴人譚少華 
      食品廠、丁○○業已證明系爭1 磅裝味精係屬天廚公司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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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之真品，即無再審究此部分授權抗辯之必要，附此敘明 
      。 
  (三)上訴人興懋公司、甲○○、乙○○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興懋公司、甲○○、乙○○向上訴人 
      譚少華食品廠、丁○○購買系爭1 磅裝味精後，再行研磨 
      分裝成系爭10磅裝味精，非法使用系爭商標圖樣，而販售 
      予亞太會館餐廳等，侵害系爭商標權云云，惟此為上訴人 
      興懋公司、甲○○、乙○○所否認，辯稱：系爭1 磅裝味 
      精係天廚公司所生產，經上訴人興懋公司研磨、分裝（即 
      系爭10磅裝味精，所使用之10磅裝包裝袋為天廚公司更名 
      前所使用，而屬天廚公司產製之真品；又上訴人甲○○並 
      未實際參與上訴人興懋公司實際經營等語（見本院卷第3 
      冊第87至88頁之兩造協議簡化之爭點）。 
    上訴人乙○○於執行上訴人興懋公司之職務時，侵害被上 
      訴人之系爭商標專用權： 
      警方於92年7 月1 日，於上訴人興懋公司位於臺北縣五 
        股工業區○○○路39號之倉庫執行搜索，查扣味精4 包 
        ，每包均為10磅裝，其包裝袋之原始封口線均係呈一直 
        線，其中編號2 號味精之包裝袋之左上角已遭斜剪拆封 
        後再經彌封，編號4 號味精之包裝袋平口已開封；且該 
        4 包包裝袋之正面外觀均印有如附表一編號1 、2 所示 
        之商標圖樣、香港天廚味精化學工業廠、香港九龍宋皇 
        台道42號、香港製造、（FOR EXPORT）等紅色文字，包 
        裝袋背面則均完全空白無任何文字圖樣；編號1 、3 、 
        4 號之包裝袋正面右下方各貼有1 紙標籤，其上記載均 
        為「品名：佛手牌味粉、製造日期：92/05/20、保存期 
        限：94/05/20」；編號2 味精呈顆粒狀，其餘3 包味精 
        則均呈粉末狀。而被上訴人於本件相關刑案審理時所提 
        佛手商標味精1 包之包裝袋封口則呈帶狀直線，帶狀內 
        有斜線紋路，該外包裝之反面黏貼有中文標籤，其上記 
        載食品添加物之成分、許可字號、有效日期、製造廠名 
        稱、地址、代理商名稱、重量等內容，核與臺灣板橋地 
        方法院檢察署92年度偵字第12821 號偵查卷（即刑案偵 
        查卷第1 冊）第89頁所示之標籤影本內容相符。此為兩 
        造所不爭執，並有臺北縣警察局蘆洲分局搜索扣押筆錄 
        、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平面圖、現場照片，及板橋地 
        院刑事庭98年9 月25日勘驗筆錄、同年12月24日審理筆 
        錄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 冊第47至55頁，刑案偵查卷 
        第1 冊第23至32頁，刑案地院卷第2 冊第162 至163 頁 
        、第5 冊第152 頁）。是以系爭10磅裝味精之包裝袋與 
        被上訴人代理進口在臺販賣之佛手商標味精之包裝袋並 
        非相同，則其上使用相同於被上訴人系爭商標相同之圖 
        樣，即屬未經被上訴人同意之仿冒商標。 
      上訴人興懋公司、乙○○辯稱：上訴人興懋公司售予亞 
        太會館之3 包10磅裝味精及扣案之4 包10磅裝味精內容 
        物，均係向上訴人丁○○所購得、由天廚公司生產的味 
        精真品云云。惟查： 
        上訴人丁○○於本案審理時及本件相關刑案偵訊時均 
          稱自香港帶回之1 磅裝味精3 箱（每箱50包）為顆粒 
          結晶狀，並出售予上訴人乙○○等語（見刑案偵查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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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 冊第123 頁反面至第124 頁）。而上訴人乙○○ 
          於本件相關刑案92年7 月1 日警詢時供稱向丁○○以 
          每包650 元購買10包（10磅裝）（見刑案偵查卷第1 
          冊第7 頁）；嗣於同年7 月1 日檢察官偵訊時供稱： 
          向譚少華食品廠購買10包等語（見刑案偵查卷第1冊 
          第57頁反面）；復於同年7 月15日檢察官偵訊時供稱 
          ：向丁○○以每包650 元購買10包左右... 當時進貨 
          時是3 箱，數量是10至15包等語（見刑案偵查卷第1 
          冊第64頁反面、65頁反面）。是以上訴人乙○○至多 
          向上訴人丁○○購買10磅裝粗顆粒味精15大包（內含 
          1 磅裝10小包）。 
        因上訴人丁○○所販賣之系爭1 磅裝味精之顆粒較佛 
          手商標味精（呈粉末狀）為粗，在臺灣地區行銷困難 
          ，上訴人乙○○即將系爭1 磅裝味精予以拆封，委請 
          不知情之昌正雄將味精顆粒磨細後，再置於10磅裝包 
          裝袋內，並予以分裝封存（即系爭10磅裝味精），已 
          於前述，此亦為上訴人乙○○於本件相關刑案93年1 
          月14日、97年6 月10日偵訊時供述明確（見刑案偵查 
          卷第1 冊第124 頁，刑案偵查卷第2 冊第11至12頁） 
          。核與證人昌正雄於本件相關刑案偵訊時證稱乙○○ 
          委其研磨味精2 、3 箱約有2 、30包等語（見刑案偵 
          查卷第1 冊第173 頁反面）相符。因此，上訴人乙○ 
          ○既僅向上訴人丁○○至多購買10磅裝粗顆粒味精15 
          大包，而送至昌正雄處研磨之味精數量卻多達2 、30 
          （大）包，顯逾其向上訴人丁○○購買之味精數量， 
          難認上開經昌正雄研磨成粉狀之味精全部源自於上訴 
          人譚少華食品廠所購買之天廚公司產製之味精。是以 
          ，上訴人乙○○已明知被上訴人所銷售、由天廚公司 
          所產製之佛手商標味精顆粒較細，而顆粒狀味精之市 
          場銷售情況不佳，竟將所購入之1 磅裝顆粒狀味精予 
          以拆封後研磨成粉狀，再改裝入印有如附表一所示系 
          爭商標圖樣之10磅裝包裝袋內再予彌封，足使相關消 
          費者誤以為上訴人興懋公司所販賣之系爭10磅裝味精 
          即被上訴人所銷售之佛手商標味精，而難以區辨二者 
          為不同來源，益徵上訴人乙○○確有欺騙他人之意圖 
          。 
        此外，冠益華記於91年1 月8 日向天廚公司購買100 
          箱1 磅裝味精，再於92年2 月4 日出售其中3 箱予上 
          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上訴人丁○○再於同年月5 日與 
          其家人將之自香港攜帶入境臺灣，進而販售予上訴人 
          興懋公司、乙○○，已於前述。是以，上訴人興懋公 
          司所購買之味精，其製造日期應早在上訴人譚少華食 
          品廠購買日（91年1 月8 日）之前。然而，扣案之系 
          爭10磅裝味精，其中編號1 、3 、4 號之包裝袋正面 
          右下方之標籤卻均記載：「品名：佛手牌味粉、製造 
          日期：92/05/20、保存期限：94/05/20」（見本院卷 
          第2 冊第47至55頁之板橋地院刑事庭勘驗筆錄）。是 
          以，扣案之系爭10磅裝味精並非天廚公司於92年5 月 
          20日所製造之味精，上訴人乙○○卻在味精外包裝上 
          標示不實之製造日期及保存期限，以混充為原裝，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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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上訴人乙○○確有欺騙他人之意圖。 
        綜上，上訴人興懋公司、乙○○所辯上訴人興懋公司 
          售予亞太會館之3 包10磅裝味精及扣案之4 包10磅裝 
          味精內容物，均係向上訴人丁○○所購得、由天廚公 
          司生產的味精真品云云，要無足取。 
      上訴人興懋公司、乙○○另辯稱：伊係以天廚公司更改 
        公司名稱及地址前之舊式包裝袋予以分裝云云。惟查： 
        天廚公司於92年10月13日出具、經香港中華旅行社驗 
          證之證明書載明該公司出口至臺灣之佛手牌10磅粉狀 
          味精包裝上印有紅色標識，僅限於臺灣地區唯一總代 
          理即被上訴人，且從未提供未經使用全新之紅色標識 
          塑膠袋予任何公司或個人（見原審卷第2 冊第198 頁 
          ），核與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戊○○於本件相關刑案 
          審理時證稱：被上訴人僅進口天廚公司之佛手商標味 
          粉，依其經驗，進口時不可能附空包裝袋等語（見刑 
          案地院卷第5 冊第147 頁反面至149 頁）相符。 
        雖證人林燦輝於本件相關刑案審理時係證稱：伊自77 
          年間起任職於乙○○的二哥所開設的公司，當時興懋 
          公司即有販賣佛手商標味精；老闆說向廠商拿了一疊 
          沒有用過的塑膠袋，遇有破損即更換，距今已有17、 
          8 年；扣押的「佛手味精」小包裝顆粒較大，客人不 
          要，老闆請人研磨用十幾年前留下來的塑膠袋（大包 
          裝袋）包裝封口等語（見刑案地院卷第1 冊第287 至 
          301 頁）。然證人林燦輝之上揭證述並未曾具體陳明 
          其老闆（即上訴人乙○○之二哥）究係向何廠商拿取 
          空塑膠袋，而該空塑膠袋上所印如附表一所示之系爭 
          商標圖樣，是否有得被上訴人同意或授權使用，即非 
          無疑。況扣案之系爭10磅裝味精4 包之塑膠外包裝袋 
          ，外觀完整並無缺損，且所印製之紅色商標圖樣、品 
          名、重量、製造廠商名稱及住址等文字等色澤清晰並 
          無褪色，難認為十七、八年前所留存者。 
        另林燦輝自77年7 月起至87年8 月7 日止任職於豐欣 
          食品有限公司（下稱豐欣公司），自同年8 月11日起 
          至94年7 月12日止任職於上訴人興懋公司，自同年7 
          月12日起至96年5 月25日止任職於平衡食品有限公司 
          （下稱平衡公司），此有勞工保險局97年12月8 日保 
          承資字第09710408430 號函暨林燦輝勞工保險投保資 
          料表在卷可證（見刑案地院卷第1 冊第372 至373 頁 
          ）。而依衛生署「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系統」查詢結 
          果（見刑案地院卷第2 冊第189 至205 頁），輸入食 
          品添加物「L-麩酸鈉」之廠商共計16家，包含被上訴 
          人，但無林燦輝曾任職之豐欣公司、被上訴人興懋公 
          司、平衡公司，及林茂寅（上訴人乙○○二哥）所設 
          立之尚來食品有限公司（下稱尚來公司）。是以，林 
          燦輝於十七、八年前所任職之豐欣限公司，應無可能 
          向天廚公司拿取空塑膠袋，則林燦輝所述提供空塑膠 
          袋之廠商顯非被上訴人或天廚公司。故林燦輝上開證 
          述無從為上訴人興懋公司、乙○○有利之認定。 
        再按有包裝之食品添加物，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顯著 
          標示品名、內容物名稱、重量、容量或數量、食品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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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物名稱、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輸入者，應 
          註明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有效日期 
          等於包裝之上，食品衛生管理法第17條第1 項有明文 
          規定。經查被上訴人有向衛生署申請輸入食品添加物 
          L －麩酸鈉〔劑型為結晶性粉末、用途：調味劑、製 
          造廠名稱：THE TIEN CHU (HONG KONG) COMPANY LIM 
          ITED、包裝：4540公克內塑膠袋外紙箱裝〕，並經衛 
          生署於89年11月20日核准在案，此有衛署添輸字第00 
          6514號食品添加物許可證在卷可憑（見刑案偵查卷第 
          1 冊第40頁）。而被上訴人所進口輸入之佛手商標味 
          精，係屬食品添加物，其外包裝背面確有以中文顯示 
          標示出前揭應標示事項，此經板橋地院刑事庭勘驗被 
          上訴人所提之佛手商標味精屬實（見本院卷第2 冊第 
          47至48頁）。參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戊○○亦於本 
          件相關刑案審理時證稱：中文標示在香港就已經貼好 
          了，因為海關會檢驗等語無訛等語（見刑案地院卷第 
          1 冊第263 頁）。而上訴人乙○○於本件相關刑案警 
          詢、偵訊及審理時即自承之前曾向被上訴人批發佛手 
          商標味精，每次5 箱後因價格問題轉向譚少華食品廠 
          購買等語（見刑案偵查卷第1 冊第8 至9 頁，刑案偵 
          查卷第1 冊第57頁反面、65頁，刑案地院卷第1 冊第 
          263 頁）。足見上訴人乙○○對於被上訴人所進口之 
          佛手商標味精及其外包裝標示情形知之甚詳。縱使天 
          廚公司於出口佛手商標味精時確實一併提供空包裝袋 
          ，衡情亦應將備用的空袋貼上中文標示，以符前揭食 
          品衛生管理法之規定。然而，扣案4 包10磅裝味精之 
          外包裝袋上並未標示任何輸入廠商之名稱、地址，此 
          經板橋地院刑事庭勘驗屬實（見本院卷第2 冊第47頁 
          ）。故上訴人乙○○辯稱扣案味精之外包裝袋，係上 
          訴人興懋公司之前舊有留存的空塑膠袋云云，係臨訟 
          虛捏，並無可採。 
        上訴人興懋公司、乙○○又辯稱上訴人興懋公司分裝 
          所使用之10磅裝包裝袋為天廚公司更名前所使用，衛 
          生署係自76年7 月22日始規定輸入味精須經核發許可 
          證，之前並無任何限制，尚來公司當時即販售天廚公 
          司之10磅裝味精，並有證人林燦輝可證云云。惟此為 
          被上訴人所否認，而尚來公司未經衛生署核准許可輸 
          入味精，且林燦輝之證述無法為有利於上訴人興懋公 
          司、乙○○之認定，已於前述，上訴人興懋公司、乙 
          ○○亦未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故此部分抗辯不足 
          採信。 
      至上訴人興懋公司、乙○○辯稱：系爭1 磅裝味精係天 
        廚公司所生產，上訴人興懋公司向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 
        購買後由上訴人乙○○加以研磨、分裝，惟味精並無發 
        生化學變化，品質仍相同，仍屬天廚公司之真品云云。 
        即使扣案之10磅裝味精4 包之麩氨酸鈉含量均在99.5% 
        以上，而與被上訴人所提之佛手商標味精1 包所含99.2 
        % 麩氨酸鈉之含量幾近相同（見本院卷第2 冊第190 至 
        191 頁，刑案地院卷第5 冊第25至26頁之衛生署藥物食 
        品檢驗局98年10月29日藥檢肆字第0980021730號函附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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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報告書）。然如前所述，上訴人乙○○請昌正雄研磨 
        成粉狀之味精並非全部源自於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所購 
        買之天廚公司產製之味精，且上訴人乙○○分裝使用之 
        10磅裝包裝袋並非經被上訴人或天廚公司所使用之系爭 
        商標圖樣，故上訴人乙○○確有侵害被上訴人之系爭商 
        標專用權。 
      上訴人乙○○於本件相關刑案警詢時陳稱：（問：本分 
        局員警所扣證物味精，是如何產銷？產銷管道為何？） 
        我是向譚少華公司購買的。均販售到臺北縣、桃園地區 
        餐廳、飯店等語（見刑案偵查卷第1 冊第7 頁反面）。 
        另被上訴人在亞太會館所發現之3 包10磅裝味精，係由 
        上訴人興懋公司所販售，已如前述，堪認上訴人乙○○ 
        擅自使用系爭商標於同一味精商品而販賣多次。故上訴 
        人乙○○辯稱僅分裝1 次云云，自無可取。 
      綜上，上訴人乙○○為上訴人興懋公司之實際負責人， 
        並與上訴人丁○○接洽購買系爭1 磅裝味精、委託昌正 
        雄將之研磨、再以擅自使用相同於系爭商標圖樣之10磅 
        裝包裝袋、分裝成系爭10磅裝味精、進而對外銷售予亞 
        太會館等，故上訴人乙○○於執行上訴人興懋公司之職 
        務時，侵害被上訴人之系爭商標專用權。 
    上訴人乙○○應與上訴人興懋公司連帶負侵害商標專用權 
      之賠償責任： 
      按商標專用權人對於侵害其商標專用權者，得請求損害 
        賠償，91年5 月29日修正公布商標法第61條第1 項前段 
        定有明文。又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 
        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 
        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定有明文。所謂公司業務之 
        執行，指公司負責人處理有關公司之事務而言，最高法 
        院65年度臺上字第3031號著有判例。所稱公司業務之執 
        行，係採廣義解釋，包含含積極之作為及消極之不作為 
        、法律行為及事實行為，係依行為之外觀，足認係執行 
        公司業務之行為者、與公司業務之執行有關連者、甚至 
        逾越公司目的事業範圍之行為，皆屬之（柯芳枝，公司 
        法要義，第14至15頁。梁宇賢，公司法論第93至94頁參 
        照）。 
      次按公司法第8 條規定：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有限 
        公司為董事，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 
        內，亦為公司負責人。上訴人興懋公司係屬有限公司， 
        應依上開條文規定，定其負責人（最高法院99年度臺上 
        字第288 號民事判決參照）。上訴人乙○○為上訴人興 
        懋公司之實際負責人，雖非董事，然其職稱為經理，此 
        為上訴人乙○○於本件相關刑案偵查時所自承（見刑案 
        偵查卷第3 冊第24頁），即具經理人之身分。因此，上 
        訴人乙○○於執行其職務時，不法侵害被上訴人之系爭 
        商標專用權，應依91年5 月29日修正公布商標法第61條 
        第1 項前段、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規定，由上訴人興懋 
        公司與乙○○對被上訴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上訴人甲○○應與上訴人興懋公司連帶負侵害商標專用權 
      之賠償責任： 
      按公司法第23條所定公司負責人對於第三人之責任，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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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法律之特別規定，異於一般侵權行為，就其侵害第 
        三人之權利，原不以該董事有故意或過失為成立之條件 
        （最高法院98年度臺上字第1857號民事判決參照）。 
      證人莊芳鵬於97年6 月25日本件相關刑案檢察官偵訊時 
        證稱興懋公司有時會向文德公司叫佛手味粉，伊本人接 
        觸的是乙○○及三老闆，並沒有聽過甲○○等語（見刑 
        案偵查卷第2 冊第37頁）。又證人張黃月珍於同日偵訊 
        時證稱：之前興懋就向文德公司買佛手牌味粉，興懋應 
        該是乙○○的三哥所負責的，我不認識甲○○等語（見 
        刑案偵查卷第2 冊第36頁）。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戊○ 
        ○於本件相關刑案審理時證稱：我本人有與乙○○及其 
        三哥接洽味粉業務，未與甲○○接洽過等語（見刑案地 
        院卷第5 冊第149 頁）。足認上訴人甲○○未曾代表上 
        訴人興懋公司與被上訴人洽談買賣佛手商標味精事宜。 
      上訴人丁○○於本件相關刑案審理時供稱：伊賣3 箱味 
        粉時，並未看到甲○○等語（見刑案地院卷第4 冊第74 
        頁）。上訴人乙○○於本件相關刑案偵訊、審理時供稱 
        ：興懋公司實際負責人為伊與伊三哥林戊庚，甲○○在 
        興懋公司成立時擔任會計，經1 、2 年後就離開；向丁 
        ○○購買3 箱小包裝味精時，甲○○已經不在公司了， 
        伊未跟她講等語（見刑案偵查卷第3 冊第33、36至37頁 
        ，刑案地院卷第4 冊第80頁）。證人林燦輝於本件相關 
        刑案審理時證稱：小包裝的味粉好像是乙○○叫的貨等 
        情（見刑案地院卷第1 冊第301 頁）。證人昌正雄於本 
        件相關刑案偵訊時證稱：是乙○○叫伊研磨味精等情（ 
        見刑案偵查卷第1 冊第173 頁反面）。證人駱心信於本 
        件相關刑案審理時證稱：興懋公司剛開始的會計是甲○ 
        ○，其離開後，依序為陳佩秀、林麗香、范明芳，會計 
        人員並不知倉庫進出貨或分裝等作業情形，扣案小包裝 
        佛手牌味粉為譚少華食品廠送來的，因味精太粗，乙○ 
        ○決定要磨成粉，由林燦輝改裝成大包裝等語（見刑案 
        地院卷第4 冊第21至22頁）。證人林麗香（即上訴人興 
        懋公司之主辦會計）於本件相關刑案審理時證稱：興懋 
        公司的議價進貨大部分是由乙○○負責，若有小部分高 
        單價就由林戊庚議價，系爭小包裝佛手牌味精是由乙○ 
        ○交涉等語（見刑案地院卷第4 冊第13頁）。證人吳美 
        淑（即上訴人興懋公司會計）於本件相關刑案審理時證 
        稱：佛手牌味精單價不高是由乙○○去交涉的，高單價 
        的商品則係由林戊庚負責進貨等語（見刑案地院卷第4 
        冊第20頁）。足見負責決定向上訴人丁○○購買系爭1 
        磅裝味精，並將之研磨成粉末狀後改裝成10磅裝之人為 
        上訴人乙○○，而非上訴人甲○○。 
      另證人莊芳鵬於本件相關刑案偵訊、審理時尚證稱：伊 
        有至興懋公司，向興懋公司之三嫂（即上訴人甲○○） 
        收貨款，三嫂會開支票給伊等語（見刑案偵查卷第2 冊 
        第37頁，刑案地院卷第4 冊第4 至8 頁）；證人張黃月 
        珍於本件相關刑案審理時證稱：同行間均稱興懋公司由 
        三嫂做財務，我公司與興懋公司尾款被扣或票期被延期 
        ，會與興懋公司的會計聯絡，支票由三嫂開立，這是在 
        亞太會館發生前沒幾年的事等語（見刑案地院卷第4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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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 頁反面至10頁反面）；堪認上訴人甲○○曾交付支 
        票以給付被上訴人之貨款。惟如前所述，莊芳鵬已證稱 
        上訴人甲○○並未負責接洽上訴人興懋公司向被上訴人 
        訂購佛手商標味精之事務，且莊芳鵬、張黃月珍均未曾 
        指稱上訴人甲○○所支付之貨款與佛手商標味精之貨款 
        有所關聯，衡情職掌財務之從業人員並非當然知悉負責 
        採購業務者所採購商品之實質內容，尚難逕論上訴人甲 
        ○○對於上訴人乙○○擅自加工研磨後改裝系爭10磅裝 
        味精乙事即有所知悉。 
      綜上，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甲○○知悉上訴人乙○○與 
        上訴人丁○○之交易內容，及被告乙○○擅自將味精加 
        工改換包裝而非法使用系爭商標圖樣云云，要無足取。 
        然而，縱使上訴人甲○○並未實際參與上訴人乙○○向 
        上訴人丁○○洽購系爭1 磅裝味精、委請昌正雄研磨成 
        粉狀味精、分裝成系爭10磅裝味精、進而對外銷售予亞 
        太會館等處之事宜，僅是其個人並無何侵害系爭商標專 
        用權之行為。惟上訴人甲○○身為上訴人興懋公司之董 
        事，即屬公司法第8 條第1 項所稱之負責人，且其於91 
        、92年間自上訴人興懋公司領有薪資所得及股利所得， 
        此有興懋公司變更登記表（見原審卷第1 冊第26至27頁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9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 
        料清單、91及92年度所得查詢資料在卷可稽（見刑案偵 
        查卷第2 冊第27頁，本院卷第2 冊第20至22-1頁）。參 
        以其於本件相關刑案偵查時供稱：伊有時候會看一下帳 
        、看報表，有幫忙管帳，但我不介入業務等語（見刑案 
        偵查卷第3 冊第46頁），足徵上訴人甲○○亦有參與上 
        訴人興懋公司之經營。又上訴人興懋公司所營事業為各 
        種食品買賣經銷業務及進出口業務（見原審卷第1 冊第 
        26頁之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而系爭1 磅裝、10磅裝 
        味精之販賣、研磨、換裝，皆屬食品買賣經銷業務相關 
        事務之一環，即使上訴人甲○○未親為上開事務，仍屬 
        公司負責人處理有關公司之事務，上訴人甲○○即應依 
        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規定，與上訴人興懋公司對被上訴 
        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不以上訴人甲○○有何故意或 
        過失為限。是以，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甲○○與上訴人 
        興懋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即屬有據。而上訴人甲○○ 
        辯稱：依對被上訴人無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之連帶責任 
        云云，委無足取。 
    不真正連帶關係： 
      上訴人甲○○、乙○○係因分別身為上訴人興懋公司之 
        董事、經理人，而分別與上訴人興懋公司對被上訴人負 
        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故上訴人興懋公司與甲○○、上訴 
        人興懋公司與乙○○係以單一損害賠償目的，本於個別 
        之發生原因而對被上訴人負其債務，並因其中一債務之 
        履行，而他債務亦同歸消滅者，故上訴人興懋公司、甲 
        ○○、乙○○彼此間為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而非連帶 
        債務關係（最高法院98年度臺上字第2003號民事判決參 
        照）。 
      被上訴人雖主張上訴人興懋公司、甲○○、乙○○應依 
        民法第185 條第1 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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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民法第184條定之侵權行為類型，及同法第185條規 
          定之共同侵權行為，均適用於自然人之侵權行為，法 
          人自無適用之餘地。至於法人侵權行為則須以其董事 
          或其他有代表權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 
          法人始與行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民法第28條規定參 
          照）。如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違反法令 
          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 
          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規定參照）。若該法人之受僱人 
          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則依民法第188 
          條規定，該法人亦須連帶負賠償責任。前揭規定意旨 
          ，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公司負責人及受 
          僱人因執行職務所為之侵權行為，法人或公司既應負 
          賠償責任，應認法人或法人亦具侵權行為能力（最高 
          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338 號、96年度臺上字第2621號 
          民事判決參照）。 
        上訴人興懋公司為法人，自無民法第184條、第185條 
          規定之適用。被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係以上訴人乙○ 
          ○為實施侵權行為者，而上訴人甲○○知悉上情，逕 
          依民法第185條令上訴人興懋公司、甲○○、乙○○ 
          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即非允當。 
    損害賠償範圍： 
      按損害賠償理論係為實現公平正義之理念，旨在使被害 
        人之損害得以獲得實質、完整之填補，此即損害賠償之 
        填補損害機能，而非對加害人（行為人）加以懲罰（王 
        澤鑑，侵權行為法第1 冊，第8 頁參照）。再按侵權行 
        為賠償損害之請求權，乃在填補被害人之實際損害，而 
        非更予以利益，故損害賠償以受有實際損害為成立要件 
        ，若絕無損害亦即無賠償之可言（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 
        363 號民事判例參照）。 
      按（第1 項）商標專用權人，依第61條請求損害賠償時 
        ，得就左列各款擇一計算其損害：一依民法第216 條之 
        規定，但不能提供證據方法以證明其損害時，商標專用 
        權人，得就其使用註冊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減除 
        受侵害後使用同一商標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為所受損 
        害；二依侵害商標專用權者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於 
        侵害商標專用權者不能就其成本或必要費用舉證時，以 
        銷售該項商品全部收入為所得利益； 就查獲侵害商標 
        專用權商品零售單價500 倍至1,500 倍之金額，但所查 
        獲商品超過1,500 件時，以其總價定賠償金額；（第2 
        項）前項賠償金額不相當者，法院得予酌減之；（第3 
        項）商標專用權人之業務上信譽，因侵害而致減損時， 
        並得另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91年5 月29日修正公布之 
        商標法第66條第1 項至第3 項亦有明文。又（第1 項） 
        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 
        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第2 項）依通常 
        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 
        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16 條亦有明文。 
      91年5 月29日修正公布之商標法第66條第1 項明定受侵 
        害之商標專用權人得擇一計算損害之方式，其中第1 款 
        係以商標專用權人所失利益及所受損害為範圍，倘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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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明所受損害時，得以通常可得利益與受侵害後之所得 
        利益之差額計算；第2 款係以加害人因其侵害商標專用 
        權行為所得利益為範圍，如無法證明其成本或必要費用 
        時，即以全部銷售收入計算；第3 款則為法定賠償額之 
        規定，以查獲侵害商標權商品之零售單價500 倍至1,50 
        0 倍為範圍。 
      91年5 月29日修正公布之商標法第66條第1 項第3 款法 
        定賠償額之規定，乃於74年11月29日增訂，其修正理由 
        第一（三）項載明：「一、商標專用權之保護，雖有刑 
        罰規定，其刑度且經前次修正商標法時加重提高，但侵 
        害商標專用權之事實，仍所在都是，未見稍減，揆其原 
        因，商標專用權人依現行損害賠償，仍須證明侵害人所 
        得之利益或商標專用權人所失之利益，舉證頗為困難， 
        致不易獲得實益，不足以發揮抑制仿冒效果。爰本侵害 
        人與受害人公平舉證之旨。將現行第64條第1 項規定作 
        如下之修正，並列為修正修文第67條第1 項。（三）冒 
        用他人商標之商品，往往不循正常商業軌道銷售，其銷 
        售數量多少，侵害人亦多祕而不宣，故被害人實際受損 
        害之情形，往往難以計算或證明，復有侵害人於獲悉有 
        人進行調查後，即不擇手段加速傾銷，對受害人往往造 
        成更大之損害，而受害人能查獲之商品為數不多，受害 
        人因無法證明實際損害，致不能獲得應得之補償，非僅 
        有失公平，且助長此類侵害行為之滋生。英美法例雖設 
        有由法院依侵害情節酌定超過實際損害額至3 倍之賠償 
        ，非僅在表面上使受害人成為不當得利之受益人，且對 
        作為計算基礎之實際損害額仍無法免除其舉證責任，終 
        不若以法律明定其法定賠償額為愈。爰於修正條文第1 
        項增列第3 款，使得就查獲商品零售單價之500 倍至1, 
        500 倍之金額內求償。又為顧及被查獲商品數量過多， 
        與實際損害不符，故加但書規定。」至同條第2 項係於 
        78年5 月26日增訂，賦予法院酌減之權限。 
      因此，衡諸91年5 月29日修正公布商標法第66條第1 項 
        、第2 項之規範體系架構及修正理由，侵害商標權之損 
        害賠償責任並未逸脫損害賠償理論中「填補損害」之核 
        心概念，該條第1 項第3 款僅為免除商標權人就實際損 
        害額之舉證責任，始以法律明定其法定賠償額，以侵害 
        商標權商品之零售價倍數計算，認定其實際損害額。另 
        一方面，立法者考量以倍數計算之方法，致所得之賠償 
        金額顯不相當者，賦予法院依同條第2 項酌減之權限， 
        使商標權人所得賠償與其實際上損害情形相當，以杜商 
        標權人有不當得利或懲罰加害人之疑。 
      查上訴人乙○○擅自使用相同於系爭商標圖樣之10磅裝 
        包裝袋換裝研磨成粉末狀之味精，再出售予亞太會館等 
        ，侵害上訴人之系爭商標專用權。因此，上訴人依91年 
        5 月29日修正公布商標法第61條第1 項前段、公司法第 
        23條第2 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興懋公司、甲○○、乙○ 
        ○負損害賠償責任，並依同法第63條第1 項第3 款規定 
        ，計算其損害，於法有據。而判斷侵害商標專用權之損 
        害賠償範圍，應以加害人之侵害情節及權利人所受損害 
        為主，是以有關加害人之經營規模、仿冒商標商品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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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侵害行為之期間、仿冒商標之相同或近似程度，及 
        註冊商標商品真品之性質與特色、在市場上流通情形、 
        加害人所可能對商標專用權人所創造並維護之商標專用 
        權所生之損害範圍及程度等均為審酌之因素。爰審酌上 
        訴人乙○○前於89年至91年間曾向被上訴人以每10磅新 
        臺幣（下同）850 元至900 元不等之價格，購入佛手商 
        標味精，其後於於92年3 月間起至同年7 月1 日查獲前 
        某日止，轉向上訴人譚少華食品廠以每10磅650 元之價 
        格，購買系爭1 磅裝味精，進而研磨成粉末後裝入上有 
        未經被上訴人同意、相同於系爭商標圖樣之10磅裝包裝 
        袋，再以每包95 0元之價格售予亞太會館等，衡酌被上 
        訴人在臺代理經銷天廚公司產品多年，且早於79年11月 
        1 日即註冊取得系爭商標專用權，系爭10磅裝味精包裝 
        袋上仿冒商標圖樣與系爭商標圖樣相同，足使相關消費 
        者誤以為被上訴人所產製，以其對外販售味精商品之規 
        模、前後販售期間、被查獲之仿冒商標味精商品共計7 
        包等情，認被上訴人之賠償額以零售單價950 元之500 
        倍計算，與被上訴人之損害相當而屬適當，並無予以酌 
        減之必要，是以上訴人所得請求之損害賠償為475,000 
        元（590X500=47 5,000）。至上訴人興懋公司、甲○○ 
        、乙○○辯稱每磅獲利僅30元，扣除分裝、運送等成本 
        ，實際獲利甚小，而請求酌減云云，然判斷侵害商標權 
        之損害賠償範圍，應綜合審酌各種因素，無從僅以行為 
        人獲利甚微為斷，故上訴人興懋公司、甲○○、乙○○ 
        請求酌減賠償額，自有未洽。 
    業務上信譽之賠償： 
      按商標專用權人之業務上信譽，因侵害而致減損時，並 
        得另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91年5 月29日修正公布商標 
        法第66條第3 項定有明文。商標之專用旨在表彰自己營 
        業之商品、服務（同法第2 條規定參照），不僅供相關 
        消費者以與他人之商品、服務相區別，同時宣示品質保 
        障，及商標專用權人之營業信譽或商譽之表徵。倘其商 
        標遭他人擅自使用，使相關消費者可能混淆誤認品質低 
        劣之仿冒商品、服務來自商標權人，致商標專用權人之 
        營業信譽或商譽遭受貶損。本項規定乃於74年11月29日 
        增訂，其修正理由第二項載明：「侵害業務上信譽，性 
        質上屬於非財產之損害，第2 項乃參照民法第195 條之 
        體例規定其損害賠償。」準此，本項規定係有別於同條 
        第1 項財產上損害賠償請求權之非財產上商譽損害請求 
        權，於商標專用權人之業務上信譽，因商標受侵害致減 
        損時，即足當之。至其賠償之金額，自應審酌當事人雙 
        方之資力、侵害商譽之程度及其他一切情形定之（最高 
        法院91年度臺上字第1949號、97年度臺上字第364 號民 
        事判決參照）。 
      商標專用權人請求業務上信譽因被侵害而致減少之損害 
        ，應舉證證明其業務上信譽受有貶損之事實，及其損害 
        與行為人之侵害商標專用權行為間具相當因果關係。前 
        者應以商標專用權被侵害前後業務上信譽之實際差額為 
        計算之基礎（最高法院87年度臺上字第2145號民事判決 
        參照）。而商標專用權人對侵害商標專用權者所得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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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依91年5 月29日修正公布之商標法第66條第1 項、 
        第3 項規定，包含財產上損害（即第1 項）及業務上信 
        譽之損害（即第3 項，屬非財產上損害）。行為人意圖 
        欺騙他人，於同一商品或類似商品，使用相同或近似於 
        他人註冊商標之圖樣，固使相關消費者誤認與該商標之 
        商品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誤認其使用人間存在關 
        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產生 
        混淆誤認之虞，致商標專用權人受有營業損失（即財產 
        上損害），屬本條第1 項損害賠償請求權之範疇。惟此 
        與商標專用權人之業務上信譽是否減損，分屬二事，倘 
        行為人之商品或服務並無品質低劣之情事，並非當然造 
        成減損商標專用權人所提供商品或服務之業務上信譽之 
        結果。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乙○○長期、大量販賣仿品，致客 
        戶向被上訴人反應其向中盤商所購買之「佛手味精」品 
        質不穩定，對被上訴人之品牌產生不佳之印象，造成被 
        上訴人商譽之損失云云，惟此為上訴人興懋公司、甲○ 
        ○、乙○○所否認，被上訴人自應就此有利之事實負舉 
        證之責。被上訴人以上訴人乙○○於本件相關刑案偵查 
        時稱有「客戶難以接受」、「賣不出去」、「我告訴譚 
        可否退貨」、「只好將它研磨成粉狀」等情（見刑案偵 
        查卷第1 冊第94、124 頁），顯見系爭仿品味精品質不 
        佳，影響消費者對被上訴人真品味精之觀感，確已造成 
        被上訴人業務上信譽受到減損云云（見本院卷第3 冊第 
        116 頁）。然上訴人乙○○上開陳述，係為說明何以將 
        上訴人丁○○所販售之系爭1 磅裝味精研磨成粉狀之緣 
        由，亦即「客戶難以接受」、「賣不出去」者乃研磨前 
        之系爭1 磅裝味精，而非研磨後之系爭10磅裝味精。且 
        經檢驗扣案之10磅裝味精4 包之麩氨酸鈉含量均在99.5 
        % 以上，而與被上訴人所提之佛手商標味精1 包所含99 
        .2% 麩氨酸鈉之含量幾近相同（見本院卷第2 冊第190 
        至191 頁，刑案地院卷第5 冊第25至26頁之衛生署藥物 
        食品檢驗局98年10月29日藥檢肆字第0980021730號函附 
        檢驗報告書），足見系爭10磅裝味精之品質並非低劣， 
        則如何使被上訴人業務上信譽減損？被上訴人僅空言泛 
        稱，關於上訴人乙○○販賣系爭10磅裝味精究如何造成 
        被上訴人商譽有何貶損、被上訴人受有商譽減損係因上 
        訴人乙○○行為所致（因果關係）等，即未再舉任何證 
        據以實其說。故被上訴人請求賠償業務上信譽減損之賠 
        償，於法無據。 
    登載道歉啟事部分： 
      按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 
        分，民法第195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名譽權之主體， 
        包含自然人及法人（民法第26條規定，及最高法院62年 
        臺上字第2806號判例參照）。 
      查被上訴人雖為法人，然其商譽若遭不法侵害，仍得請 
        求加害人刊載道歉啟事，以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惟 
        上訴人乙○○雖侵害被上訴人之系爭商標專用權，但未 
        造成被上訴人之業務上信譽減損之損害，已於前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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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訴人之商譽既未受有損害，故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9 5 
        條第1 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興懋公司、甲○○、乙○○ 
        刊載附件1 所示之道歉啟事，即屬無據。 
  (四)至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 
    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興懋公司、甲○○連帶給付 
    475,000元，及自92年10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請求上訴人興懋公司、乙○○娟連帶給付475, 
    000 元，及自92年10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前開2 項給付，於其中任一上訴人已為給付時，其 
    餘上訴人於給付範圍內同免其責任，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所為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 
    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並為假執行宣告，自有未洽。上 
    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改判，為有理由， 
    應由本院將原判決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暨假執行之宣告及 
    訴訟費用之裁判廢棄，改判駁回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如主文第2 至4 項所示 
    ），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 
    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九、假執行宣告： 
    被上訴人勝訴部分未逾500,000 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 
    條第1 項第5 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宣告上訴人興 
    懋公司、甲○○、乙○○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450 條、第449 條第1 項、第79條、第85條第2 項，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99  年   3  月  25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國成 
                                法  官 曾啟謀 
                                法  官 蔡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99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佳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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